附件3
福建省“水乡渔村”休闲渔业基地评分表

（县级渔业、旅游主管部门盖章）：
	评审

项目
	评  审  内  容
	分值
	评分标准
	县级评分

	一、规划

（7分）
	选址合理
	4
	选址符合当地相关规划（2分）；避开地质灾害威胁区、洪水淹没区等隐患地带，交通便利（2分）。
	

	
	布局合理
	3
	基地各功能区划分明确、布局合理。（3分）
	

	二、规模

（20分）


	持续运营
	2
	连续运营2年及以上（2分），2年以下不得分。
	

	
	营业收入
	5
	年营业额150万元以上（3分），年营业额300万元以上。（5分）
	

	
	基地面积
	3
	基地面积50亩以上，其中水域面积30亩以上或依托水面200亩以上。（3分）
	

	
	游客容纳能力
	5
	年接待游客5000人次以上（3分）；服务设施能一次性容纳100人以上参与休闲渔业活动（2分）。
	

	
	休闲旅游有关荣誉
	3
	市级荣誉每项得1分，省级荣誉每项得2分，国家级荣誉每项得3分，累计最高得3分。
	

	
	无公害产品或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
	2
	拥有无公害产品或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。（2分）
	

	三、特色

（18分）
	休闲渔业主题项目或观光活动景点
	8
	具有3-4个休闲渔业主题活动项目或观光景点得3分，5个及以上的休闲渔业主题活动项目或观光景点得5分；能展示当地渔业文化、渔业特色，具有示范性得3分。
	

	
	特色休闲渔业主题活动或赛事
	6
	每年在基地举办1项具有100人次以上人员参加的特色休闲渔业主题活动加2分，累计最高获得6分。
	

	
	渔文化特色鲜明
	2
	具有鲜明的渔文化。（2分）
	

	
	渔业特色伴手礼
	2
	具有渔业特色和产地特色的伴手礼，有规范购物场所和规范伴手礼价格体系。（2分）
	

	四、设施
（13分）
	基地设施
	4
	休闲渔业活动相关设施设备完善，停车位充足。（4分）
	

	
	生态环保
	3
	建筑采用绿色环保材料建设（2分），风格与周边景观相协调，并适当融入当地文化与渔业特色。（1分）
	

	
	安全防护
	3
	安全警示标志规范、醒目、完备。防护设施坚固有效。具备一定的应急医疗救护条件。（3分）
	

	
	安全保障
	3
	消防等设施设备齐全、功能完好、期限有效，游览、娱乐等设施具备合格证书并定期运行检测合格维护以保证运行正常、无安全隐患（3分）
	

	五、环境
（15分）
	景观绿化
	3
	涉渔景观与自然景观相协调，绿化兼顾生态、经济和景观效果，与基地的地形地貌相协调。（3分）
	

	
	水体质量
	3
	地表水水质达到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(GB3838-2002)III类以上标准；海水水质达到《海水水质标准》（GB/T 3097）中与当地环境功能区相对应的要求。（3分）
	

	
	安全生产
	6
	生产尾水达标排放（2分）；公共场所干净整洁，垃圾分类收集处理，及时清运（2分）；厕所符合《旅游厕所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》（GBT18973-2016）AA级以上标准。（2分）
	

	
	水质达到渔业水质标准
	3
	批准划定的渔业水域达到《渔业水质标准》要求。（3分）
	

	六、运营
（16分）

	管理团队
	3
	具备优质管理团队，服务优良，职责分工明确。（3分）
	

	
	服务质量
	3
	有员工服务规范定期培训和明确的服务规范要求。（3分）
	

	
	管理制度（办法）
	3
	有完善的管理制度，生产经营规范。（3分）
	

	
	餐饮条件
	3
	餐饮场所及用具达到《农家乐经营服务规范》（SB/T10421-2007）二星级以上要求，饮用水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5749-2006）。（3分）
	

	
	住宿条件
	2
	住宿场所达到《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及评定》（GB/T 14308-2010）的二星级以上相关指标要求。（2分）
	

	
	突发事件应急预案
	2
	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制度，高峰时段采取分时段、分区域控制游客规模等制度。（2分）
	

	七、效益
（9分）
	经济效益和市场影响力
	3
	市场影响力较强，经济效益良好（2分），在周边地区有较高的知名度。（1分）
	

	
	社会效益
	3
	能直接或间接提供就业岗位20人以上，辐射带动周边渔农户。（3分）
	

	
	生态效益
	3
	生态效益明显，有利于自然资源的生态保育，保持原生态自然环境，达到“百姓富、生态美”的良好成效。（3分）
	

	扶贫

（2分）
	扶贫工作
	2
	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或者省级贫困村（2分）
	

	总分
	
	100
	
	




